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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时，会议时间预计为一天。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时；

（三）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议题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５．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６．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

案》；

９．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１１．

逐项审议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的议案》

（

１

）城际列车不锈钢车体制造建设项目

（

２

）重载快捷及出口铁路货车大型部件制造水平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

３

）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特种铁路集装箱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

４

）哈车钢材物流基地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本次会议将听取以下报告：

１２．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等议案及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有关本次股

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３

时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国北车”（

６０１２９９

）所有股东；

（二）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请见附

件一）；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其他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表决权

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五、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星期一）

１７

：

００

前或该日之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请见附件二）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的方式

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股东

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股东股票账户卡和委托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一）、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授

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８

：

３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六、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的说明

融资融券试点证券公司（简称证券公司）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

务会员投票系统（简称会员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

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票。 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证券公司，应当及时告知本公司其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相关事宜，投票时

间为

５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网址为：

ｗｗ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七、其他事项

（一）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８

联系人：胡刚

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联系传真：（

８６ １０

）

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二）本次会议预期需时一天。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

他有关费用自理。

（三）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意见；

５．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

酬的事前认可意见；

６．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意见；

７．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运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８．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意

见。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一：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

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９

：

００

时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召开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投票指示代表

本人（本公司）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５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６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酬

的议案

９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１１．１

城际列车不锈钢车体制造建设项目

１１．２

重载快捷及出口铁路货车大型部件制造水平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３

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特种铁路集装箱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１１．４

哈车钢材物流基地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

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

东名称

）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

（

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

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个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

份有关。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股东大会主持人将出任您的代表。股东可委派一名

或多名代表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

本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８

；联

系人：胡刚；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

期为送达日期，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

附件二：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年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

达本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８

；联系

人：胡刚；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

为送达日期，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

要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

安排， 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

言。

４．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

三）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２９９

；投票简称：北车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

东大会的所有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对于本次会议需

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表示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的表决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测的议案

４．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１

年

度薪酬的议案

５．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７．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关于续聘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

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８．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９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配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１

城际列车不锈钢车体制造建设项目

１１．０１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２

重载快捷及出口铁路货车大型部件制造水平提

升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０２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３

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特种铁路集装箱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１１．０３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４

哈车钢材物流基地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０４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ｌ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

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ｌ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投票示例

例如：某投资者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２９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ｌ

股

投资者对议案一 《关于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投

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２９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ｌ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

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６．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若股东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股东

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股东仅对某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

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

４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本公司将只能对本次会议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并且

只能向

Ａ

股股东提供一次网络投票机会。

（

５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

通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３

股票简称：兰花科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３

、会议地点：兰花科技大厦八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郝跃洲先生

６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１

人，代表股

份共计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４．３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

，

６６２

，

６２７

，

７８０．２５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

，

６１４

，

７２５

，

０８７．９１

元，提取

１０％

的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６１

，

４７２

，

５０８．７９

元，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１

，

４５３

，

２５２

，

５７９．１２

元。

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５７１２０

万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６

元 （含

税） ，共分配股利

３４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元，同时，每

１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

５

股未分配利润

送

５

股（含税）。

同意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相应变更，并对《公司章程》第六条

关于注册资本、第十九条关于公司总股本的内容进行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

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报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赞成股份数为

５２

，

９４３

，

３５３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已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

条件。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为进一步优化财务结

构，补充流动资金，加快公司发展壮大步伐，股东大会经逐项表决，同意通过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发行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规模

在中国境内一次或分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 （含

３０

亿元人

民币）的公司债券，具体发行规模及分期方式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

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２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５

年（含

５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

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

模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３

、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确定方式， 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４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调整负债

结构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可以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具体配售安排 （包括是否配

售、配售比例等）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６

、担保方式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担保事宜。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７

、上市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尽快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８

、还本付息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同支付。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９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止。

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一）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年产

２０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建设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强煤、调肥、上化、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战略思路，为推动公司

由传统煤化工向现代煤化工的转型，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意投资建设年产

２０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

２０

万吨己内酰胺，副产环己烷

５

万吨，硫酸铵

３０

万

吨。 工艺技术路线为采用环己烯法生产环己酮，采用氨肟化、液相重排技术生

产己内酰胺。 项目主要原料为纯苯、液氨、氢气、硫酸等。 纯苯拟从周边省份炼

油企业采购；硫酸通过新建硫酸装置供应；液氨、氢气由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兰花煤化工公司现有生产系统提供。

项目概算总投资

４５．３１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

４１．９２

亿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２．２４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１５

亿元。 项目占地总面积

７４７．５

亩，除利用兰花煤化

工公司原有预留土地外，需新征用地

５２３．５

亩。

该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

２

年，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４５．５

亿元，年

利税

１０．７

亿元，年净利润

７．８６

亿元。项目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２６．３７％

，所得税

后为

２０．８２％

；投资回收期

６．１８

年。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严格执行招投标法，按程序遴选项目设计、建

设单位，科学组织、严谨细实、加快推进，抢抓市场机遇。项目分两期建设，从严

控制投资概算。

赞成股份数为

２９８

，

２１０

，

３６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９９３２６％

，反对股份数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５％

，弃

权股份数

１２

，

４４７

，

１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００６６９％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兰花煤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四）审议通过 《关于为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项目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五）审议通过 《关于为山西朔州山阴兰花口前煤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六）审议通过 《关于为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５９４

，

２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８％

，反对股份数

６３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弃权

股份数

０

股。

（十七）审议通过 《关于为兰花能源集运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５９４

，

２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８％

，反对股份数

６３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弃权

股份数

０

股。

（十八）审议通过 《关于为兰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为

３１０

，

６５７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从业律师贺虎林先生全程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８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内

蒙古阿左旗乌斯太经济开发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４．８９％

，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

顾问出席了会议。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并形成决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和公司的财务决算情

况，按照《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提出如下方案：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２４

，

３０４

，

３６６．６５

元， 按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金

２

，

４３０

，

４３６．６７

元，剩余可供分配的净利润

２１

，

８７３

，

９２９．９８

元。加上结

转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１２

，

９２０

，

４７５．６３

元， 减去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

５

，

３８６

，

７７０．４５

元， 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２９

，

４０７

，

６３５．１６

元。 本年度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３５９

，

１１８

，

０３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含税）的利润

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

７７３

，

５４０．９０

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１４４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９９．９６％

；反对

６９

，

１１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的确认及对

２０１２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９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为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增加银行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６１

，

２１３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郭瑞鹏、 刘弘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８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曾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和

８

月

１７

日发布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内蒙

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吉兰泰碱厂

及制钙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热电联产节能综合改造工程项目及偿还银行贷

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拟购买的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的吉兰泰碱厂和吉碱制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备案及方案审核等相

关事宜尚在中国盐业总公司和国务院国资委办理之中， 暂无法确定办理完毕

的时间，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发布公告撤销了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经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总公司持续沟通， 得知目前该公司正在

规划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事项， 涉及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入本公司的

资产， 且该事项近期尚不能形成确定性意见， 为避免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因

素，根据中国盐业总公司建议，本公司中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公

司不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于中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为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项目的保荐人，原指定刘

奇、帅辉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招商证券《关于变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因招商证券

指定的本公司原任保荐代表人帅辉先生已从招商证券离职， 招商证券现委

派保荐代表人马家暾先生接替帅辉先生负责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项目的

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招商证券负责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项目持续

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刘奇先生和马家暾先生。

特此公告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福利企业

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金

属”）为福利企业，近日恒星金属收到河南省巩义市国家税务局税收收入退还

书，根据国家有关福利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及该退还书的规定，恒星金属可

享受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

４

，

１６０

，

４９０．０３

元的税收优惠（此次退税的税收区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月

－９

月），目前相关退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上述退税款项恒

星金属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全额收到，该部分退税所得将计入当期“营业外收

入”，相应增加本期合并报表利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５３

号《接受注册通

知书》，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银行

间债券市场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赣长运

ＣＰ００１

，代码：

０４１２６２０１６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２．６

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为

３６５

天，计息方式为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发行利率为

６．６％

。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划入本公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

露。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３０

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采取远

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河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ｈｅｂｅｉ／

）参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１

、公司、广弘控股、粤美雅是指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广弘公司是指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是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

１

）债务豁免并赠送现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豁免本公司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债务和赠送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

２

）送股

除广弘公司之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将共计

２１

，

６０５

，

８０９

股送给流通股股

东，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１

股。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

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广弘公司出具《关于粤美雅实施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豁免相关债权的函》确认，自出函之日起豁免应收公司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

债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支付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款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广弘公司收购原大股东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持有

公司

１１７

，

６９７

，

２４５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６８％

）过户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共计

２１

，

６０５

，

８０９

股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即流通股股东

每

１０

股将获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

股对价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股票恢复上

市交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

获得上市流通权。

广弘公司为未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中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代

为垫付了对价，代为垫付股份总数为

１６

，

５８７

，

５９８

股。

三、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股改对价的情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合并

８４３０

名股东未能在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中支付对价，广弘公司为其垫付了对价股份合计

５

，

８８３

，

２２６

股，上

述合并

８４３０

名股东应向广弘公司偿为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合计

５

，

８８３

，

２２６

股才能获得上市流通权。 经查询，上述合并

８４３０

名股东已向广弘公司偿还了在

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 共计

５

，

８８３

，

２２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

。 具体情况如下：

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

等

２

家法人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

核并办理完毕相关偿还垫付对价手续， 上述

２

家法人股东向广弘公司全部偿还

了在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共计

５３０

，

１５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

。

２

、经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经司法执行程序

８５３７

名（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合并后为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为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并已完成偿还股改垫

付对价手续。

（

１

）根据已经生效的（

２０１０

）蓬法执字第

２６９９－２７２６

、

２７２８－２８０５

、

２８０７－３１３７

、

３１３０－３３８９

、

３３９１－３４９９

、

３５０１－３５６１

、

３５６３－３６７３

、

３６７５－３７２８

、

３７３０－３７４９

、

３７５１－

３８０５

、

３８０７－３８０８

、

３８１０－３９４５

、

３９４７－４０３９

、

４０４１－４６３７

、

４６４９－４７８４

号、（

２０１２

）蓬法

执字第

４９１－６１４

、

６１６－１０３４

、

１０３６－３４３２

号《执行裁定书》，祁芳等人享有原限售流

通股股东鹤山毛纺织总厂联合毛绒厂股份

６

，

９０１

，

３００

股， 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３

，

６２３

，

０９０

股；（

２０１２

）蓬法执字第

３４３３－３８５８

号《执行裁定书》， 易志标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鹤山工商银行

工会

４３２

，

８１０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

对价

２２７

，

１９０

股；（

２０１２

） 蓬法执字第

３８５９－３８７６

、

３８７８－４３０６

、

４３０８－４３７６

、

４３７８－

５１８１

、

５１８３－５８１９

、

５８２１－５７９２

、

５７９４－６３７８

、

６９２７－６９６４

号《执行裁定书》， 钟云英

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广东民族贸易公司工会

２

，

３９４

，

７６５

股， 另外按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１

，

２５７

，

２３５

股；（

２０１２

）蓬

法执字第

６３７９－６５９１

号《执行裁定书》， 张肖凤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江门

市海天实业公司股份

２５２

，

４６６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

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１３２

，

５３４

股；（

２０１２

） 蓬法执字第

６５９２－６５９４

、

６５９６－６９２６

号

《执行裁定书》，张景华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汕头纺织企业发展公司工会

股份

２１５

，

３３０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

对价

１１３

，

０２０

股。 上述案件中的自然人偿还广弘公司在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

付的对价股份合计

５

，

３５３

，

０６９

股。

（

２

）经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经司法执行程序，上述执行案中

８５３７

名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合并后为

８４２８

名） 自然人已偿还了广弘公司在公司股改

中为其代为垫付的股改对价

５

，

３５３

，

０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９２％

。

上述偿还垫付对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号 偿还代垫对价的股份数

（

股

）

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０００１６０２４ ３７８，６８４

２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

０８００１６９３１４ １５１，４７３

３

祁芳等合并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

００５０８７０４０６

等

５，３５３，０６９

合计

５，８８３，２２６

上述有关经司法执行程序偿还垫付对价的详细名单及偿还垫付对价的详

情请查阅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的偿还垫付对价股东名单。

四、获得偿还垫付对价股份后广弘公司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本次获得偿还垫付对

价前持股数

（

股

）

本次获得偿还垫付

对价后持股比例

（

％

）

本次获得偿还垫

付对价股数

（

股

）

本次获得偿还垫

付对价后持股数

（

股

）

本次获得偿还垫

付对价后持股比

例

（

％

）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２９２

，

９３６

，

４５０ ５０．１８ ５

，

８８３

，

２２６ ２９８

，

８１９

，

６７６ ５１．１９

本次持股变动为股权分置改革代垫对价股份偿还导致，变动后股份性质仍

为限售流通股。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